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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盛天彩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2023 年 5月 19日 

2.会议召开地点：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网络投票 □其他方式投票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朱佳宁 

6.召开情况合法合规性说明：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和授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共 4 人，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25,560,0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67%。 

（三）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股东大会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 5人，列席 5人； 

2.公司在任监事 3人，列席 3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列席会议； 

无。 

 

二、议案审议情况 



公告编号：2023-026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1.议案内容： 

审议公司 2022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议案表决结果： 

普通股同意股数 25,560,000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反对股数 0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股数

0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3.回避表决情况 

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事项，无需回避表决。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1.议案内容： 

审议公司 2022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2.议案表决结果： 

普通股同意股数 25,560,000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股数 0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股数 0 股，占本

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3.回避表决情况 

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事项，无需回避表决。 

 

（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2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1.议案内容： 

审议公司 2022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2.议案表决结果： 

普通股同意股数 25,560,000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股数 0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股数 0 股，占本

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3.回避表决情况 

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事项，无需回避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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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1.议案内容： 

鉴于公司连续亏损，因此，公司 2022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 

2.议案表决结果： 

普通股同意股数 25,560,000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股数 0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股数 0 股，占本

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3.回避表决情况 

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事项，无需回避表决。 

 

（五）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3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1.议案内容： 

审议公司 2023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2.议案表决结果： 

普通股同意股数 25,560,000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股数 0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股数 0 股，占本

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3.回避表决情况 

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事项，无需回避表决。 

 

（六）审议通过《关于续聘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3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1.议案内容： 

公司续聘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3 年度的

审计机构，聘期一年。 

2.议案表决结果： 

普通股同意股数 25,560,000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股数 0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股数 0 股，占本

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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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回避表决情况 

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事项，无需回避表决。 

 

（七）审议通过《董事会关于 2022年度财务审计报告无法表示意见的专项说明》 

1.议案内容： 

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接受公司全体股东委托，审计公司

2022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后出具了带强调事项段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经

研究，上述审计报告的出具，主要原因是截止到 2022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当年

净利润为 206.58 万元，公司连续亏损，累计未分配利润-3,569.02 万元，净资

产-1,117.74万元，导致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针对审计报告所强调事项，公司拟采取以下措施: 

1、稳定公司经营管理层、业务骨干、核心技术人员队伍，并引入高水平管

理人员、业务人员、开发人员等，从管理上、经营上和技术上，保持公司核心人

员的稳定。 

2、良好运行会计核算、财务管理、风险控制等各项重大内部控制体系，挖

掘成本控制措施，有效采取管理手段，开源节流，进一步合理控制公司运营成本

和人力成本。 

3、努力拓展收入渠道，加大市场开拓力度，开发新客户，增加企业收入。

整合公司资源，多方位开发关联业务，保证原有业务良性增值的同时，加强公司

新业务的推销，积极提高在行业中的市场占有率。 

2.议案表决结果： 

普通股同意股数 25,560,000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股数 0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股数 0 股，占本

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3.回避表决情况 

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事项，无需回避表决。 

 

（八）审议通过《关于未弥补亏损超过公司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1.议案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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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 2022 年 12 月 31 日，公司财务报表未分配利润累计金额-3,569.02 万

元，超过公司股本总额 27,000,000元的三分之一。  

业绩亏损原因:  

1、公司市场开拓能力稍弱，盈利能力不足；业务没有显著优势，市场竞争

力不强；客户范围较窄，抵御市场风险能力较弱。 

2、公司前期所投资的子公司持续处于亏损状态。 

3、公司业务扩大，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人力，导致销售费用增加。 

4、为节省人工成本，部分业务采取了外包的形式，致报告期内营业成本大

幅增加。公司虽然经营收入稳定，但营业成本、销售费用、财务费用均有所增加，

从而影响企业净利润的提高。  

公司拟采取的措施:  

1、稳定公司经营管理层、业务骨干、核心技术人员队伍，并引入高水平管

理人员、业务人员、开发人员等，从管理上、经营上和技术上，保持公司核心人 

员的稳定。  

2、良好运行会计核算、财务管理、风险控制等各项重大内部控制体系，挖

掘成本控制措施，有效采取管理手段，开源节流，进一步合理控制公司运营成本 

和人力成本。  

3、努力拓展收入渠道，加大市场开拓力度，开发新客户，增加企业收入。 整

合公司资源，多方位开发关联业务，保证原有业务良性增值的同时，加强公司新

业务的推销，积极提高在行业中的市场占有率。 

2.议案表决结果： 

普通股同意股数 25,560,000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股数 0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股数 0 股，占本

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3.回避表决情况 

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事项，无需回避表决。 

 

（九）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1.议案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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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议公司 2022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2.议案表决结果： 

普通股同意股数 25,560,000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股数 0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股数 0 股，占本

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3.回避表决情况 

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事项，无需回避表决。 

 

（十）审议通过《监事会关于 2022年度财务审计报告无法表示意见的专项说明》 

1.议案内容： 

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接受公司全体股东委托，审计公

司 2022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后出具了带强调事项段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公司董事会出具了关于 2022年度财务审计报告无法表示意见的专项说明。  

公司监事会经研究，认为本次董事会出具的专项说明的内容能够真实、准确、 

完整地反映公司实际情况，对上述专项说明无异议。监事会将督促董事会推进相 

关工作，解决无法表示意见所涉及的事项及问题，切实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 

2.议案表决结果： 

普通股同意股数 25,560,000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股数 0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股数 0 股，占本

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3.回避表决情况 

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事项，无需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鑫诺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高翠 曾丹 

（三）结论性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均具有合法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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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宁夏盛天彩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宁夏盛天彩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5 月 22 日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会议召开情况
	（二） 会议出席情况
	（三）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股东大会情况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二）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三）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2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四）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五）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3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六） 审议通过《关于续聘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3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七） 审议通过《董事会关于2022年度财务审计报告无法表示意见的专项说明》
	（八） 审议通过《关于未弥补亏损超过公司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九）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十） 审议通过《监事会关于2022年度财务审计报告无法表示意见的专项说明》

	三、 律师见证情况
	四、 备查文件目录

